
 

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生物資訊學學程 
核心教師點數計算標準 

2013年 8月 22日教務委員電子投票通過 
2014年 6月 30教務委員電子投票通過修訂 

2023年 5 月 10日 教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

 
1. 核心教師點數計算依其參與學程（A）行政、（B）課程、（C）學生指導、（D）活動之貢獻計

算。核心教師點數於每學年度結束(七月底)時計算並公布點數。 

 參與事項   點數 計算方式 
A. 行政 

A-1 學程召集人   12  每學期 
A-2 委員會主席   9 每學期 
A-3 委員會委員   4 每學期 

B. 課程 
B-1 課程統籌老師     

 2 學分課程   2 每學期 
 3 學分課程   3 每學期 

B-2 課程授課老師   1 每小時課程 
B-3 書報討論課程(Seminar)     

 給予演講／邀請講師／主持演講   1 每場演講 
 聽講／參與討論   1 每場演講 

B-4 閱讀指導課程(Student Presentation)     

 統籌、開場、帶討論   4 每學期 
 輔導／參與討論   1 每週課程 

C. 學生指導 
C-1 研究室見習   3 每學期 
C-2 論文指導教授   3 每學生 1 
C-3 論文口試委員   1 每學生 2 

D. 活動 

D-1 
海外招生宣傳 (TIGP 籌辦)   6 每次 
海外招生宣傳(非 TIGP 籌辦)   3 每次 

D-2 參與新生說明會或其他學程活動   2 每次 
 
2. 核心教師定義：每位教師必須於前兩年累積 3 點，點數未達到要求者，將失去核心教師身份。 
3. 核心教師收博士生權益：收第一位學生，每位教師必須前四年累積9點，收第二位則需要前四年

累積27點，收第三位需要前四年累積45點。 
 

1 點數給在簽指導教授同意書的那學期 
2 點數給在第一次口試的那學期 


